
姻 债权转让通知
鄂尔多斯市瑞德煤化有限责任公司尧刘燕尧鄂尔多
斯市中普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尧 折培峰尧 高桂
霞尧高桂英院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曳和相关

法律的规定 袁 以及我公司与鄂尔多斯市蒙
进物流有限公司 渊现已更名为鄂尔多斯市
蒙进能源有限公司 冤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袁
现将我公司对你享有的所有债权 袁 依法转
让给鄂尔多斯市蒙进物流有限公司 渊现已
更名为鄂尔多斯市蒙进能源有限公司 冤 袁于
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袁

请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鄂尔多

斯市蒙进物流有限公司 渊现已更名为鄂尔
多斯市蒙进能源有限公司 冤履行全部义务 遥
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

意不得撤销 袁特此通知 遥
鄂尔多斯市慧森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1月 11日

姻 遗失声明
呼和浩特市天智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将银行密

码函遗失袁开户银行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 和 浩 特 四 纬 东 路 支 行 袁 账 号 院
0602008509022105596袁声明作废遥

2023年 1月 11日

152023年 1月 11日

星期三

责编院郭 蓉

制版院高如哈

分类信息

法院公告

孙建福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建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内 0102民初 10113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
决内容为院 被告孙建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支付欠付租金 45200元袁 并支付自 2019
年 9月 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渊本金
按照 45200元为基数袁 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遥诉讼费院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 930
元袁公告费 200元袁由被告孙建福负担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马建新尧唐素丽院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马建新尧 唐素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渊2023)
内 0125民初 81号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6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史二后生尧张英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史二后生尧 张英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渊2023)内 0125民初 80号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木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米永青院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米永青尧 马素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渊2023)
内 0125民初 82号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冯永青院
本院受理原告孙艳军诉被告冯永青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袁渊2023) 内 0125民初 24号袁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袁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冤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范丽君尧赵秀玲院
本院受理丁俊杰与被告范丽君尧 赵秀玲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范
丽君尧 赵秀玲公告送达 渊2022) 内 0291民初
1616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结果院一尧被告范丽

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偿还原告丁
俊杰借款本金 33000元袁 及以 33000元为基
数从 2022年 5月 19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
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曰二尧
被告范丽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支
付原告丁俊杰律师费 2000元曰三尧被告赵秀
玲对上述第一项还款事项承担一般保证责
任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曳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676元渊原告已预
交冤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被告范丽君尧赵秀玲负
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 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刘瑞琳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案号为渊2022)内
0121民初 1063号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袁并定于 2023年 2月 9日上午 9时在土
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0日

刘瑞琳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案号为渊2022)内
0121民初 1064号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袁并定于 2023年 2月 9日上午 9时在土
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0日

张云花尧王建刚尧王刚刚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案号为渊2022)内
0121民初 1029号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袁并定于 2023年 2月 9日上午 9时在土
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0日

胡小林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西园子分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案
号为渊2022)内 0121民初 1277号袁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袁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 并定于 2023年 2月 9
日上午 9时在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0日

内蒙古良桥精煤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尧屈晓亮院
本院在办理内蒙古光彩事业发展中心有

限公司申请复议一案中袁 内蒙古光彩事业发
展中心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复议袁 本院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袁 现已审查
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渊2022)内 01执
复 202号执行裁定书袁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何玉琴 :
本院受理原告康少敏与被告何玉琴离婚

纠纷一案袁因被告何玉琴下落不明无法联系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

准予原被告离婚遥 )尧(2023)内 0826 民初 7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尧应
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廉政监督告知书尧开
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二道桥法庭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董冰: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霍博文诉被告董冰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传票尧应诉通知书尧起诉状尧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尧民事裁定书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来本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定于
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张行用尧周润仙尧田林喜尧杨仙花尧赵威:
本院受理的原告呼和浩特市新城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威尧张行用尧周
润仙尧 田林喜尧 杨仙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揖诉讼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张行用尧周润仙偿还金融
借款本金 100000元及约定利息尧罚息袁截止
2022 年 3月 7日袁 逾期利息为 42036.57 元袁
本息共计人民币 112,036.57元遥剩余利息尧罚
息从 2022年 3月 8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袁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逾期利
率和借款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罚
息;2.判令被告田林喜尧杨仙花尧赵威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3.请求判令五被告共同
承担本案诉讼费等一切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尧执行费尧评
估费尧拍卖费尧过户费尧律师费等)遥 事实与理
由:被告张行用尧周润仙向原告借款后未依约
还款袁被告田林喜尧杨仙花尧赵威未依约承担
保证责任遥 铱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2022)内
0102民初 36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
转为普通程序遥 )袁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袁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七法庭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武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郑建伟与被告武海军民间

借贷纠纷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一尧被告武海军向原告偿还借款袁
大写:人民币伍万元整袁小写:50000元遥 二尧从
借款之日至立案之日借款利息口头约定按

1.5分/月计算遥三尧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支付遥 )
开庭传票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讼风
险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证人出庭
申请书及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
通程序)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尧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尧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五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王建华尧王建强尧姚武胜:
本院受理的呼和浩特市新城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建华尧王建强尧姚武胜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王建
华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183962 元及约定利息尧
罚息袁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袁 逾期利息为
435640.62元袁本息共计人民币 619602.62 元遥
剩余利息尧罚息从 2022年 7月 1日计算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袁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贷款逾期利率和借款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
收利息和罚息;2.判令被告王建强尧姚武胜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判令三名被告
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其
他费用遥 事实与理由:被告未按照约定向原告
履行还款义务遥 )尧 应诉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
(2022)内 0102 民初 96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遥 )袁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七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石智泉:
本院受理的包呼和巴雅尔与石智泉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冤内 0102 民初 6354 号起诉状副本揖诉
讼请求 1尧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400000 元袁 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750000
元(以 400000元为基数袁按月利率一分五计
算)袁 从 2011年 9月 8日算至 2022年 1月 8
日袁连本带息合计 1150000 元 );2尧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遥 事实与理由:自 2011年 9月 6日
起袁被告石智泉以帮助原告可从银行办理贷
款的名义袁于 2011 年 9 月 6 日(转账 300000
元 )和 2011 年 9 月 8 日 (转账 100000 元 ),分
两次从原告处取走中间服务费共计 400000
元,并承诺十日内如办不下来贷款全额退还遥
直到 2011 年 11 月份袁原告得知被骗后多次
找被告石智泉要钱袁要求偿还本金并偿付利
息袁被告石智泉以贷款仍在办理为由袁多次
推脱袁拒绝付还本金以及利息遥 随后袁原告多
次打听被告联系方式又恢复与被告的联系袁
进行债务的所要遥 被告仍以各种理由推脱袁
拒绝付还本金以及利息遥 铱尧应诉通知书尧开
庭传票尧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审理)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袁 即视为送
达袁 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魏天翔院
本院受理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魏天翔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揖诉
讼请求院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19175.65元 渊其中信用卡欠款本金 15878.64
元袁利息 3328.77元袁总逾期还款违约金 0元袁
其他费用 0元)袁除本金外袁其余各项暂计算至
2022年 03月 11日袁 并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曰2.判令本案的全部诉
讼费用渊包含但不限于诉讼费尧鉴定费尧评估
费尧拍卖费尧律师费以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
其他费用遥事实与理由院被告未按照约定向原
告履行还款义务遥 铱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
(2022)内 0102民初 2959号民事裁定书渊裁定
如下院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遥 )袁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冤在本院第十七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1日


